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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 3月 27日舉行的會議  
 

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導言  
 
  充裕、可靠且價格合理的能源供應是經濟與社會發展所不可

或缺的。香港本身並沒有石油、天然氣、煤等能源資源，故一向倚賴

入口的化石燃料來滿足本地能源界別註 1的需求。在電力供應方面，兩

間獨立的電力公司，即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，各自

提供供電、輸電、配電及零售服務，為香港所有主要的住宅區、商業

區、工業區供電。電力公司一直從外地入口煤，近年也開始採用天然

氣，供本地發電之用。  
 

 

2.  燃燒化石燃料會產生溫室氣體，例如二氧化碳。因此，能源

界別是本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者，佔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約 97%，其中
大部份來自發電過程。隨著公眾越來越關注能源效益和環境保護的問

題，本港更有必要減少發電廠的排放量；這也是立法會、經濟事務委

員會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的主要討論議題之一。雖然自 1996年起啟
用的所有發電廠須採用天然氣作燃料，而天然氣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

比煤少 50%，議員認為應探討其他措施，例如使用另類燃料及可再生能
源註 2，以減低向外增購燃料的需要，亦可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。  
 

 

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  

 
3.  在 2000年 6月，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1,650萬元予機電工程署，
以委聘顧問進行全面研究，探討可否在本港應用可再生能源科技，並

就制訂推行策略提出建議。有關研究於 2001年 11月展開，並在 2003年
完成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 能源界別包括發電、製造業及建築業、運輸業以及其他使用燃料的行業。  
 
註 2  可再生能源是一般用語，泛指那些在環境中自然和重複出現的流動能源，且

能加以利用，造福人類。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、風力、生物量和地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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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該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。第一階段包括蒐集和分析有關再生

能源科技的資料，主要工作如下  ⎯⎯  
 

(a) 評估各種可再生能源科技以確定哪些科技適用於本港的
情況、訂定適用的可再生能源設備須符合的要求和規

格，並估計可應用的規模；  
 
(b) 擬訂實際安排，以支援引進再生能源新科技和維持其水

平的工作；及  
 
(c) 制訂計劃，以定出優先次序和適用範圍，推廣具成本效

益的再生能源科技。  
 
第二階段研究包括一項設計和建造試驗計劃，在現有的政府建築物安

裝太陽光伏板 註 3，以便提供技術數據，評估建築物內置太陽光伏系統

的功用。  
 
先前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討論  

 
5.  鑒於化石燃料的存量有限，其價格容易受國際市場供求情況

的影響或一些國家及機構的操控，而在消耗這類燃料的過程中也會帶

來環境污染，立法會在 2001年 1月 17日通過由何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，
促請政府盡快採取以下措施，以加快本港發展及引進再生能源的步伐： 
 

(a) 積極制訂有關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，利用香港在各方面
的優勢，包括本身的自然環境、相關的科研人才、資訊

自由流通、先進的通訊設備、完備的融資服務及與內地

在科研發展上的緊密合作，使香港在發展及應用再生能

源方面取得領導的地位，而不僅是追隨者；及  
 

(b) 除政策上的配合外，也應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，以協助
再生能源的研究及發展，並且推動必要的試驗計劃。  

 

6.  立法會於 2002 年 10 月 30 日通過另一項由羅智光議員動議的
議案，促請政府加速制訂和推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，以達到能源、

環保、經濟三方面的目標。推行可再生能源的策略應包括：  

(a)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，並為此制訂切實可行的目標； 
 

(b) 制訂相應的法例及行政機制，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研發
和使用；  

 
(c)  提供支援及誘因，促進可再生能源科研及市場的發展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3  太陽光伏板裝有嵌入式專用半導體，可把陽光直接轉化為電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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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將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納入城市規劃及都市發展策略，並

使之成為重要考慮的因素之一；  
 
(e) 積極與珠江三角洲以至廣東省政府合作，共同研究發展

及引入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；及  
 
(f) 推行教育、專業訓練及推廣等工作，以增加市民對可再

生能源的認識及應用技巧。  
 
議員一致贊成應致力促進可再生能源的應用，以期解決因使用化石燃

料而產生的問題。議員認為政府應提供支援及誘因，以推動科學及科

技研究，並扶助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。此外，亦應加強教育和宣傳

工作，藉以提高市民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。政府當局亦應考慮與廣東

省政府和珠江三角洲各有關當局的合作推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工作。  
 
7.  在第一階段的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可行性研究的結果及建議

發表前，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2月 4日安排了一次實地簡介，介紹
最新裝置的附設於建築物的光伏系統。議員察悉，在第二階段研究的

建築物附設光伏系統裝置工程完成後，當局一直監察於灣仔政府大樓

安裝的各類光伏板的效能，包括設於頂樓的支架式光伏板、設於一樓

至十二樓的遮陽篷式光伏板及設於正門入口大堂的天窗式光伏板，直

至 2004年年初為止。蒐集所得的技術數據，將用以評估光伏系統在香
港氣候下運作的效益、穩定性和安全程度。  
 

8.  在 2003年 2日 6日，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第一階段研究的結
果，研究的主要結果載於附錄。概括而言，有潛力可於香港廣泛採用

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、風力、附設於建築物的燃料電池及廢物轉

化能源。然而，為使太陽能及風力系統可以在香港有較大規模的應用，

當局必須先解決在制度、經濟及土地方面的限制。雖然委員明白存在

這些限制，但認為顧問公司建議把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每年電力需求

的比率定為 2012年達到 1%、2017年達到 2%及 2022年達到 3%的目標過於
保守。委員認為政府當局須檢討有關的目標比率，以回應社會的最新

訴求。政府當局亦應在 2003年年中與兩間電力公司檢討《管制計劃協
議》時，討論與發展可再生能源有關的事宜。  
 
9.  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經濟事務委員會於 2003年 4月 28日及 7月 18
日舉行了兩次聯席會議，在 2003年兩間電力公司《管制計劃協議》中
期檢討的範疇下討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。委員同意政府當局應鼓勵兩

間電力公司資助更多可再生能源計劃或直接推行此類計劃，以及為第

三者的可再生能源試驗計劃使用其供電網絡提供更多方便。委員亦促

請政府當局檢討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電力需求的比率，以及制訂發展

和推動大規模應用可再生能源的具體時間表。政府當局已與兩間電力

公司簽訂協議，兩間電力公司會各自以試驗形式安裝具生產規模的風

力渦輪，以作公眾示範及評估以風力發電這種技術，這是中期檢討的

成果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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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發展  

 
10.  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5年 9月 29日舉行特別會議，討論兩間電
力公司的財務計劃內有關環保的事宜。政府當局和兩間電力公司的代

表，以及環保團體獲邀就此議題交流意見。會上提出討論的事項包括

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。委員支持兩間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源，但

關注到可再生能源在供應方面的限制，特別是利用風力渦輪把風力發

展為能源在土地方面的要求，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供應是否可靠。就此，

委員要求政府考慮提供支援和經濟誘因，以鼓勵可再生能源的發展。

兩間電力公司亦應探討與內地合作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。  

 
11.  應英國駐港領事館的要求，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0月 3日
舉行非正式會議，以便委員與當時正在訪問香港的英國太陽光伏系統

專家Bernard McNELIS先生會面，就可再生能源的最新發展交流意見。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6年 3月 21日  

 



 
附錄  

 
 

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研究  

第一階段研究的主要結果  

顧問所提供的主要研究結果及建議如下：  

a )  顧 問 公 司 曾 檢 討 現 時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展 趨 勢 以 及 應 用 情

況，然後結合本 港的特點，結果認為以下可再生能源有潛

質 1在本港大 規 模 應 用：  

( i )  太陽能；  

( i i )  風能；  

( i i i )  附設於建築 物的燃料電池；以及  

( i v )  廢物轉化能源。  

b )  如 在 本 港 大 規 模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會 受 以 下 主 要 問 題 掣

肘：  

( i )  沒有合適地點推行大型的可再生能源計劃；  

( i i )  部 分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(例 如 風 車 )可 能 產 生 令 人 關 注 的
景觀、噪音及安全問題；  

( i i i )  現 時 的 電 費 價 格 並 無 計 及 燃 燒 化 石 燃 料 (目 前 仍 然 是 主
要 的 發 電 資 源 )連 帶 的 環 境 成 本 ， 因 此 ， 以 較 環 保 的 可
再 生 能 源 發 電 ， 費 用 看 來 會 較 傳 統 的 化 石 燃 料 發 電 為

高 。 此 外 ， 現 行 的 規 管 架 構 會 令 到 電 力 公 司 傾 向 投 資

在 “較廉宜 ”的 傳統發電方式上；以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其他也曾研究的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／系統包括生物質量、小型水力發電、地熱

能、潮汐及海浪發電，以及獨立能源貯存系統 (這系統會把可再生能源生產量高而
耗電量低的時候所生產的過盛電力輸送至別處貯存起來，待日後生產量低而耗電

量高的時候提取使用 )。  



 
 

( i v )  目 前 讓 第 三 者 （ 包 括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應 商 ） 使 用 供 電 網
絡的條款及條件，均由現有的電力公司全權決定。  

c )  為 了 提 供 積 極 的 市 場 誘 因 ， 以 促 進 大 規 模 使 用 可 再 生 能

源，顧問建議採取以下的措施：  

( i )  設 立 機 制 ， 讓 各 項 可 再 生 能 源 計 劃 的 投 資 者 可 以 得 到
合理或具合理吸引力的回報；  

( i i )  進 行 必 要 的 研 究 並 制 定 應 用 指 引 及 標 準 ， 以 消 除 市 民
對 個別可再生 能源系統可能抱有的疑慮；  

( i i i )  推廣可再生能源及相關技術，讓公眾有所認識；以及  

( i v )  採 取 措 施 ， 使 各 項 可 再 生 能 源 計 劃 較 容 易 接 駁 到 現 有
的供電網絡。  

d )  本港兩家電力公司現時均按照與政府簽訂的《管制計劃協

議》營運，而有關協議將於二零零八年屆滿。這些協議確

立了監察兩家電 力公司的機制，從而保障消費者的權益。

根據現行協議，電力公司並無責任以可再生能源發電，也

不 一 定 要 讓 其 他 獨 立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機 構 將 設 施 接 駁

到本身的供電網 絡。《管制計劃協議》的中期檢討會在二

零 零三年進行，屆時政府與電力公司將有機會共同商討可

再生能源在本港的發展。  

e )  顧問公司考慮過 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發展的種種限制，亦評

估了可能進行的可再生能源項目，結果建議把本地可再生

能源發電量佔每年電力需求的目標比率暫定如下：以一九

九九年為基準年，二零一二年的比率須達到 1 % (即 3 5 5 百
萬千瓦時 )、二零一七年須達到 2 % (即 7 1 0 百萬千瓦時 )、
二零二二年則達到 3 % (即 1 0 6 5 百萬千瓦時 )。當局日後應
視乎可再生能源在本港的發展，以及國際市場上可再生能

源的應用情況，定期檢討這些目標。  

 


